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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重点专项

2020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大部署，按

照《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

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要求，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，

制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重点专

项实施方案，围绕大地震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防范、重大地质灾

害快速识别与风险防控、极端气象监测预警及风险防范、重大水

旱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、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评估与综合防范等 5

项重点任务开展科研攻关和应用示范，为提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

能力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社会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提

供科技支撑。

本专项总体目标是：面向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的国

家重大战略需求，针对重大地震灾害、重大地质灾害、极端气象

灾害、重大水旱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与防范中的核心科学问题，在

成灾理论、关键技术、仪器装备、应用示范、技术及风险信息服

务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，形成并完善从全球到区域、单灾

种和多灾种相结合的多尺度分层次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

科技支撑能力，推动关键技术、信息服务、仪器装备的标准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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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化和产业化，建立一批高水平科研基地和高层次专业人才队

伍，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安全发展提供科技保障。

结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要求，本年度重点围绕自然

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部署 1个研究方向。要求以项目为

单元组织申报，项目执行期 3~4年。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。项

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，为突发重大自然灾

害有关应急工作提供科技支撑。对于典型市场导向且明确要求由

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，自筹资金与中央财政资金的比例至少要达

到 1:1以上。同一指南方向下，原则上只支持 1项，仅在申报项目

评审结果相近，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，可同时支持 2项，并建立

动态调整机制，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评估，根据中期评估结果，

再择优继续支持。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。

除有特殊要求外，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参与单位总

数不超过 10家。

本专项 2020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。

1. 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

1.1 森林和草原自然火灾全天候灾情监测预警与处置装备

研究内容：研究不同可燃物和复杂气象、地形条件下森林和

草原自然火灾蔓延规律与极端火行为预测预警技术；研究森林多

时空尺度可燃物关键信息与综合调控技术、雷击火监测预报技术；

研发大范围全天候森林和草原火灾无人监测平台，研建大尺度森

林和草原火灾预警监测模型与应用系统；研发大尺度森林和草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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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灾防火通道应急开辟装备；研究森林和草原火灾复燃预警模型

与防护预后处理方法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森林和草原自然火灾预测与态势推演模型，

火灾态势提前预警时间不低于 0.5小时，建立森林和草原火场复燃

概率模型，开发森林和草原灭火救援指挥系统各 1套；大范围全

天候无人监测平台不间断航行时间不少于 8小时，感知覆盖区域

范围不低于 10平方公里；监测预警系统可对不大于 8平方米（分

辨精度）的森林和草原自然火灾实现早期精准识别，准确度不低

于 98%；研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火通道开辟装备样机 1套，最高

作业速度不低于 10km/h；在不少于 4个典型区域进行成果验证和

示范应用；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研发，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6项，

制修订国家或行业标准（送审稿）不少于 2部。

有关说明：由应急管理部组织推荐，负责为项目实施提供相

关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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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

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目

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

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

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技

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

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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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

责人（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（1）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、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求；

（2）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张 贤 010-588848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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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

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目

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

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

1 高孟潭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
2 端义宏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

3 殷跃平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研究员

4 严登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

5 周 炜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

6 尚 红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研究员

7 樊毫军 天津大学灾难医学研究院 教 授

8 史振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 授

9 吴绍洪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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